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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
金融犯罪
问题研究

刘俊杰  杨靖伟  刘 方

随着金融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各种各样的金融犯罪不只呈上升趋势，

占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的 30% 以上，而且

犯罪行为也呈现出多样化、隐蔽化、智

能化及犯罪分子年轻化的特点。因此，

严加防范和根治金融犯罪是亟待解决

的重大课题。

一、金融犯罪成因

（一）金融法规不完备，立法滞后。
在金融管理上，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靠行

政手段，法制还不健全。如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开展了大量新

的金融业务，更新了一些金融业务手

段，信用证、信用卡以及其他金融票证

被广泛使用，证券业务、保险业务、股票

业务发展很快，但是，相应的金融立法

却未能及时跟上，使得金融领域无法可

依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二）有章不循、违章不纠，罪犯趁

机作案。表现在储蓄、结算、会计、信

贷、出纳、信用卡、联行等多种业务部

位，主要是某些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严

重违反“三分管制度”（印章、密押、凭证

分开管理），甚至一人身兼数职，存单等

重要空白凭证保管不善、随意乱放，管

理者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甚至默许单

人临柜和单人外出吸收存款，致使罪犯

趁机窃取存单，偷盖印章，伪（变）造印

鉴，以高息为诱饵四处揽存后，不入账

或少入账，大肆贪污、挪用公款。
（三）事后监督不力，稽核流于形

式，致使罪犯作案屡屡得逞。发案单位

在金融业务中互相监督、上下监督不

力，稽核对账不深不及时，甚至发现问

题却不去深追细查，致使一些金融大案

的罪犯往往是长期、多次作案未被发

现，屡屡得逞。

（四）司法机关对金融犯罪打击力

度不够。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重罪轻

判、以罚代刑现象，不足以对犯罪分子

产生威慑力。另外，对金融犯罪防治也

基本上是搞个案预防，缺乏系统控制机

制，加之目前司法机关侦破手段滞后，

基层司法队伍缺乏金融知识，因而增加

了侦破难度。
（五）不规范的金融环境为金融犯

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专业银行的无

序竞争，使金融秩序难以维持，如企业

的多头开户、储蓄贴水、揽存考核等屡

禁不止，客观上给银行内外部的一些不

法之徒大开了方便之门。

二、坚持防范原则

（一）坚持多方防御。第一，要促使

金融业务管理公开化。采取银行内部

和向社会双向业务公开的办法，对银行

办事规则及程序公之于众，提高管理透

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导致的贪污受贿

等现象的发生。第二，实行岗位轮换

制。这样既可以使员工一专多能，成为

业务管理上的多面手，又可以防止内外

部形成复杂的关系网，防止问题被长期

遮盖。第三，把预防金融犯罪列入金融

部门及个人岗位目标责任制中，逐级负

责，层层落实，年终进行奖罚兑现，增加

员工安全营运的责任感。第四，严把进

人关，严格考核，对不适宜做金融工作

的要坚决拒之于门外。第五，商业银行

对于办公自动化要量力而行，防止管理

脱节造成损失。如储蓄通存通兑，虽然

方便了储户、扩大了业务，但由此而产

生的盗取现金案件却不断增加，得不偿

失。第六，建立亲属回避制。对于有亲

属关系的人同在一个金融单位工作的，

要坚决调开，防止互相包庇、掩盖矛盾、

诱发犯罪。第七，要通过多种途径理顺

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杜绝因不正当

竞争而造成的各种金融风险。一是要

正确认识金融体制改革，各金融机构要

把目标集中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

质量上，而不要好大喜功，贪大求洋，盲

目铺摊子、摆样子，造成不必要的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物浪费和经营风险；二是要客观分

析“点多、面广、战线长”是经营优势还

是负担，确立效益观念，把亏本经营、无

安全保障的网点尽快撤除；三是要冷静

思考金融机构越设越多、越分越细、越

改越乱的弊端，应从稳定大局、稳健经

营着眼，对一些功能相同的金融机构进

行合并，使之由竞争对手变 为业务帮

手，从而根治金融秩序混乱局面，遏制

犯罪行为。
（二）建立科学、规范的金融内部控

制机制。根据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

客观现实，宜从三个方面建立健全内控

机制

第一，强化会计制度。在办理每笔

业务和在会计核算全过程中必须全面

执行各项会计制度，特别要不折不扣地

执行：钱账分管制度、“印、押（压）、证”

三分管制度、凭证审核制度、凭证账表

换人复核制度、会计重要事项审批制

度、联行业务和同城清算安全控制制

度、电算会计安全控制制度、日清月结

制度以及防范假币制度等。此外，还要

认真落实“信贷三查”、“储蓄日志”等操

作规则，及时发现和堵塞工作中的漏

洞。
第二，强化审计稽核。要大力改进

审计稽核方法，充分发挥稽核的内控作

用，达到防患于未然。首先要在建立和

健全基本操作程序、账务核算制度、管

理制度的基础上，加大稽核力度，逐步

实现审计稽核科学化、制度化。其次，

要在稽核方法上讲究科学，突出主题，

抓住重点，做到有的放矢。要把多年来

的事后监督、复核的传统工作方式转移

到事前制约监督的方位上来，及时把握

金融系统一个时期各种案件的规律，使

“查处”与“促进”紧密结合起来，起到积

极防御的效果。同时，还要开拓微机稽

核新领域，对易发生问题的各个部位一

查到底，以便高效益地开展稽核工作，

消除隐患。
第三，强化监察监督。金融监察部

门要和检察机关紧密配合，进一步发挥

监督职能，积极预防和查处金融犯罪问

题。要建立廉政规则，对金融系统领导

建立完善“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并

设立“廉政登记簿”，对领导和员工廉洁

拒贿情况详细记载。对情节恶劣、贪占

钱财造成严重恶果的金融犯罪案件，金

融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绳之以法，决不

养痈遗患。
（三）建立超前运作的防范机制。第

一，要切实掌握社会上对金融部门进行

诈骗等犯罪活动的新动向，认真进行排

查分析，制订防范对策。第二，运用高科

技手段和群防群治措施，建立防范金融

犯罪的预警机制。对营业场所设置电脑

监测、印迹记忆及加密、联防等预防设

施，一遇问题能做到快速反应。第三，针

对电脑黑客疯狂作案的现实，金融系统

要尽快弥补计算机程序及管理上的漏

洞，建立电脑操作制约机制。
（四）严厉惩治金融犯罪。第一，从

快惩处。司法机关对涉及金融的犯罪案

件要快速立案、优先查处，经费可由发案

单位与公安、检察机关协商解决，防止因

无办案经费而停滞不前、贻误战机，使歹

徒逍遥法外。第二，从严惩处。司法机

关对金融犯罪案件要按照从严惩处的原

则，加大打击力度，使法律产生强大的威

慑力，遏制金融犯罪的势头。第三，要结

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尽快出台《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操

作性较强的法规，为严厉打击金融犯罪

提供法律武器。第四是各金融机构要结

合自身特点，健全自律机制，制订具体的

行为约束办法。 （作者单位：河南省

南阳市农行农村金融学会）

经济天地

为个体 私营经济
提供 宽松的发展 环 境

宁世春  汤超仁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

个体私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其产

权明确，利益边界清楚，是我国新时期的

重要经济增长点。截至 1997 年 12 月

底，全国个体经济已达 2 850 户，私营企

业达 90.07 万户；创造总产值 8 472.5亿

元。这清楚地表明，个体私营经济已成

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支重要的队伍。
它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

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繁荣市场、方便群

众、解决就业、稳定财源和社会秩序等方

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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